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二、主管部门：

市应急局
三、实施机关：

市应急局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2.《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公布，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五条、第六条

五、子项：

1.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设区的市级权限）

2.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县级权限）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设区的市级权限）

【000125104003】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00012510400Y】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设区的市级权限）【000125104003】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1.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设区的市级权限）（首次申请）(00012510400301)

2.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设区的市级权限）（变更申请）(00012510400302)

4.设定依据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

5.实施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

6.监管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
7.实施机关：市应急局
8.审批层级：市级
9.行使层级：市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市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15.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通过国务院或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并完成安全评价和工商登记，且不存在以下情形：安全评价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漏项的，包括建设项目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不全或者不准确的；建设项目与周边场所、设施的距离或者拟建场址自然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主要技术、工艺未确定，或者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的；对安全设施设计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未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等安全条件审查不予通过。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始初步设计前，向与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三）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

第十三条：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条件审查不予通过：

（一）安全评价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漏项的，包括建设项目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不全或者不准确的；

（二）建设项目与周边场所、设施的距离或者拟建场址自然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三）主要技术、工艺未确定，或者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四）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的；

（五）对安全设施设计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六）未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

（七）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的。

建设项目未通过安全条件审查的，建设单位经过整改后可以重新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4.许可证件名称：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5.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具体改革举措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2.将审批时限由45个工作日压减至30个工作日。3.在国家审批时限压减至30个工作日基础上，进一步将承诺审批时限压减至5个工作日。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3.强化责任追究和教训吸取，做好行刑衔接，突出对主要负责人的追责问责。4.依托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对所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推行“互联网+监管”，制定健全并严格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风险研判承诺公告、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制度。5.严厉打击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1.首次申请

（1）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原件1份）；

（2）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原件1份）；

（3）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1份）；

（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1份）。

2.变更申请

（1）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原件1份）；

（2）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原件1份）；

（3）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1份）；

（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1份）。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始初步设计前，向与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三）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

第十四条：已经通过安全条件审查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安全评价，并申请审查：

（一）建设项目周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变更建设地址的；

（三）主要技术、工艺路线、产品方案或者装置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

（四）建设项目在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期限届满后需要开工建设的。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有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安全评价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八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安全评价机构应当根据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出具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应当符合《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的要求。

第九条：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甲级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

（一）国务院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

（二）生产剧毒化学品的；

（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安全评价机构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1）申请人申请；

（2）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3）审批机构审查；

（4）专家审查；

（5）审批机构现场核查（根据情况）；

（6）决定安全条件审查通过/不予通过，并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一条：建设单位申请安全条件审查的文件、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当场予以受理，并书面告知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申请安全条件审查的文件、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二条：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建设单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文件、资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建设项目进行现场核查。

建设单位整改现场核查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修改申请文件、资料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

第十三条：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条件审查不予通过：

（一）安全评价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漏项的，包括建设项目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不全或者不准确的；

（二）建设项目与周边场所、设施的距离或者拟建场址自然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三）主要技术、工艺未确定，或者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四）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的；

（五）对安全设施设计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六）未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

（七）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的。

建设项目未通过安全条件审查的，建设单位经过整改后可以重新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部分情况下开展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1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45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二条：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建设单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并将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情况报告报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45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4.承诺审批时限：5个工作日

依法进行专家现场评审另需时间不计算在该时限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批文
2.审批结果名称：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2年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二条：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建设项目周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变更建设地址的；主要技术、工艺路线、产品方案或者装置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项目在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期限届满后需要开工建设的，应当重新申请审查。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本设区的市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无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设区的市级权限）的有效地域范围是本设区的市。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有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规划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不定期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根据受理先后顺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行业规划和布局。

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乡规划,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确保安全的原则,规划适当区域专门用于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应急管理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县级权限）

【000125104004】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00012510400Y】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设区的市级权限）【000125104004】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1.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设区的市级权限）（首次申请）(00012510400401)

2.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设区的市级权限）（变更申请）(00012510400402)

4.设定依据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2）《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

5.实施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

6.监管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
7.实施机关：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8.审批层级：县级
9.行使层级：县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11.受理层级：县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13.初审层级：无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15.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条件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通过国务院或国家有关部门审批，并完成安全评价和工商登记，且不存在以下情形：安全评价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漏项的，包括建设项目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不全或者不准确的；建设项目与周边场所、设施的距离或者拟建场址自然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主要技术、工艺未确定，或者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的；对安全设施设计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未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等安全条件审查不予通过。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始初步设计前，向与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三）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

第十三条：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条件审查不予通过：

（一）安全评价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漏项的，包括建设项目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不全或者不准确的；

（二）建设项目与周边场所、设施的距离或者拟建场址自然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三）主要技术、工艺未确定，或者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四）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的；

（五）对安全设施设计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六）未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

（七）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的。

建设项目未通过安全条件审查的，建设单位经过整改后可以重新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企业法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是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新建、改建、扩建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4.许可证件名称：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5.改革方式：优化审批服务
6.具体改革举措

1.实现申请、审批全程网上办理。2.将审批时限由45个工作日压减至30个工作日。3.在国家审批时限压减至30个工作日基础上，进一步将承诺审批时限压减至5个工作日。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1.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查重处并公开结果。2.加强信用监管，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3.强化责任追究和教训吸取，做好行刑衔接，突出对主要负责人的追责问责。4.依托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对所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推行“互联网+监管”，制定健全并严格落实主要负责人安全风险研判承诺公告、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制度。5.严厉打击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1.首次申请

（1）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原件1份）；

（2）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原件1份）；

（3）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1份）；

（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1份）。

2.变更申请

（1）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原件1份）；

（2）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原件1份）；

（3）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1份）；

（4）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1份）。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开始初步设计前，向与本办法第四条、第五条规定相应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一）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书及文件；

（二）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

（三）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和规划相关文件（复制件）；

（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企业营业执照或者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复制件）。

第十四条：已经通过安全条件审查的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进行安全评价，并申请审查：

（一）建设项目周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变更建设地址的；

（三）主要技术、工艺路线、产品方案或者装置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

（四）建设项目在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期限届满后需要开工建设的。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有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安全评价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八条：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
安全评价机构应当根据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出具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安全评价报告应当符合《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评价细则》的要求。

第九条：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由甲级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

（一）国务院及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备案）的；

（二）生产剧毒化学品的；

（三）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安全评价机构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经营服务性收费（市场调节价）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1）申请人申请；

（2）审批机构受理/不予受理；

（3）审批机构审查；

（4）专家审查；

（5）审批机构现场核查（根据情况）；

（6）决定安全条件审查通过/不予通过，并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一条：建设单位申请安全条件审查的文件、资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当场予以受理，并书面告知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申请安全条件审查的文件、资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建设单位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收到申请文件、资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二条：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建设单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文件、资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建设项目进行现场核查。

建设单位整改现场核查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修改申请文件、资料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

第十三条：建设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安全条件审查不予通过：

（一）安全评价报告存在重大缺陷、漏项的，包括建设项目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和评价不全或者不准确的；

（二）建设项目与周边场所、设施的距离或者拟建场址自然条件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三）主要技术、工艺未确定，或者不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四）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未经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安全可靠性论证的；

（五）对安全设施设计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不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的；

（六）未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进行安全评价的；

（七）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文件、资料的。

建设项目未通过安全条件审查的，建设单位经过整改后可以重新申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部分情况下开展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否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1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45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二条：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申请，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建设单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
（2）《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二条：建设单位应当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条件论证,委托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的机构对建设项目进行安全评价,并将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的情况报告报建设项目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报告之日起45日内作出审查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4.承诺审批时限：5个工作日

依法进行专家现场评审另需时间不计算在该时限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批文
2.审批结果名称：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2年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安全监管总局令第45号，安全监管总局令第79号修正）第十二条：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的有效期为两年。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建设项目周边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的；变更建设地址的；主要技术、工艺路线、产品方案或者装置规模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项目在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期限届满后需要开工建设的，应当重新申请审查。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否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无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本设区的市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无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设区的市级权限）的有效地域范围是本设区的市。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有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规划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不定期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根据受理先后顺序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一条：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实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
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以及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的行业规划和布局。

地方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乡规划,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按照确保安全的原则,规划适当区域专门用于危险化学品的生产、储存。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应急管理部；省级应急管理部门；设区的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十五、备注
